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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现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25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擘画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新蓝图。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绘就“路线图”。2025年11月，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为今后一段时期四川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谋划了重点工作任务。2026年1月，省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26〕1号），围绕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明确“两新五高”七项重点举措。
二、起草过程
为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府发〔2026〕1号），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打造具有广安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和重庆都市圈北部副中心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根据市委市政府安排，我局牵头起草了《实施意见（初稿）》，先后两次书面征求各地各相关部门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由九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明确到2030年，具有广安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闻者向往、来者依恋、居者自豪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加快建设，适应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增强；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广安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第二部分到第八部分是“重点任务”。一是优化空间形态，构建现代化城市新格局，包括完善全域协同规划体系、提升中心城区核心能级、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二是深化发展路径，增强城市发展动能，包括强化创新驱动能力建设、推动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健全投融资保障体系；三是补齐设施短板，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包括推进“好房子”与住房保障建设、打造完整社区与便民生活圈、开展城市功能补短行动；四是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包括推进生产生活降碳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五是坚持底线思维，筑牢城市安全屏障，包括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加强公共安全防控；六是传承特色文脉，彰显城市文化魅力​，包括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七是创新治理模式，提高城市治理效能，包括健全城市治理机制、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强化城市精细治理。
第九部分是“保障措施”。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工作委员会，精心包装储备项目，健全城市规划、建设、治理等领域政策制度体系，优先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需求，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

